
國軍高雄總醫院 

醫學倫理審查會臨床倫理諮詢作業流程 

 

 

 

 

 

作業說明 送審單位/個人 醫學倫理委員會

諮詢單

審查會備
查

審查意見

結束

2.醫學倫理審查會窗口(執行幹 
  事)先確認該問題是否為倫理兩難
  問題；非審查會討論範圍者，則
  退回送審單位或個人。再依據案
  件屬性將諮詢單送醫學倫理審查
  會進行回覆。

3.醫學倫理審查會輪派委員一名，
  擔任諮詢員進行回覆。
  a.直接書面回覆：書正提供倫理
    議題分析，並給予建議。
  b.召開小組會議：如無法以書面
    方式回覆該議題，則提請召集
    小組會議，召集人可先邀請相
    關領域者參與，會中達成共識
　　後，由諮詢員完成倫理諮詢
　　單。
　c.召開醫學倫理審查會會議：如
　　遇重大議題應進入醫學倫理審
　　查會討論，達成共識後再以審
　　查會名義回覆該諮詢。

送審需求

諮詢回覆退回

不符合

4.由醫學倫理審查會窗口(執行幹
　事)將結果回饋申請單位(人)，諮
　詢結果提報審查會供案例學習或
　備查。

符合

召開
小組
會議

1.本院同仁於臨床上有倫理難題時
   如符合下列倫理問題：
  a.是否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撤除
    維生治療
  b.同意書簽署
  c.代理決定
  d.病人隱私
  e.其他倫理議題時
可利用本院「臨床倫理諮詢單」向
醫學倫理審查會提出倫理諮詢需
求。

書面
回覆

召開
審查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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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高雄總醫院臨床倫理諮詢單 

諮詢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諮詢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諮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病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年齡  

病歷號碼  床號  

主治醫師  

 

一、諮詢原因: 

NDR  撤除維生治療  代理決定  病人隱私  其他___________ 

請簡述原因： 

 

 

 

 

 

二、簡要案情(如病史、預後、家族主要決定者等): 

 

 

 

 

 

 

 

三、簡述主要爭議點: 

 

 

 

 

 

 

 

 

 

 

 

 



 

 

 

四、倫理議題分析及建議事項: 

 

 

 

 

 

 

 

 

 

 

 

 

 

 

 

 

 

 

 

 

 

 

 

 

 

 

 

 

 

註：臨床醫學倫理諮詢所提供之建議，僅供臨床工作人員醫療處理參考，不具強制性。任何醫療決定，
必須由負責醫師參酌病人臨床情況以及各方的意見，做出最終的判 斷。 
 

倫理諮詢人員回覆填寫 


